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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相关事项的 

独立意见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我们作为上海天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根

据相关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独立董事制度》等相关规定，现就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布独立意见如下： 

一、《关于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关于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议案》，我

们认为公司因战略发展需要，公司与现主办券商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为“光大证券”）经充分沟通及友好协商，决定解除持续督导协议，遵循了自

愿、公平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经确认该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会议文件，我们认为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 

我们同意《关于公司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关于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的议案》，我

们认为经核查，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为“招商证券”）具备担任持

续督导机构的相关资质，能够担任公司的主办券商并履行持续督导义务。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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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全体股东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经确认该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会议文件，我们认为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    

我们同意《关于公司与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持续督导协议的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说明报告的议案》的独

立意见 

经审阅《关于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说明报告的议

案》，我们认为，考虑到公司战略发展需要，经与现主办券商光大证券沟通与友

好协商，双方决定解除持续督导协议，并聘请招商证券担任承接主办券商并履行

持续督导责任。本次变更持续督导主办券商的行为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活动产

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经确认该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会议文件，我们认为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 

我们同意《关于与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解除持续督导协议的说明报告的议

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持续督导主办券商变更相

关事宜的议案》的独立意见 

经审阅《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持续督导主办券商

变更相关事宜的议案》，我们认为，鉴于公司拟变更持续督导主办券商，提请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变更持续督导主办券商相关的一切事宜，董事会全

权办理更换事宜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经确认该事项履行的决策程序、会议文件，我们认为该事项决策程序合法合

规。 

我们同意《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公司持续督导主办券

商变更相关事宜的议案》，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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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天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李元旭、凌鸿、彭贵刚  

2023年 5月 26 日 


